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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拟于 2020年 7月 23日以书面议案方式召开第七

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,审议《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

案》。根据监管规定，本人审议了董事会秘书关于该议案

的说明，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根据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，

本人认为余夕志先生具备相应任职条件，同意聘任余夕志

先生为公司副总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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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020 年 7 月 22 日） 

 

 

 

------------               ------------ 

 [汤  敏]                   [樊  纲] 

 

 

 

 

------------              ------------ 

[蔡洪滨]                   [吴嘉宁] 

 

 


